臺北市立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推薦表
	受推薦人姓名
	
	英文姓名拼音
(西方語系國家免附)
	

	出生年月日
	   年   月   日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
	身分證字號
或護照號碼
	
	國籍
	

	現職單位及職稱
	

	學歷
	

	經歷
	

	擬授予學位名稱
※名譽博士學位之授予以本校現有之博士學位為限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適用條件
(請勾選)
	第二條 凡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為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：
□一、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，有益人類福祉者。 
□二、對文化、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。 
□三、對本校之發展有特別重大貢獻者。

	特殊成就或貢獻
具體說明
(請檢附佐證文件)
	


	推薦人
	
	推薦人單位系所
	

	推薦學院
	
	推薦學院主管
(簽章)
	

	聯絡人
	
	推薦程序
	經___年___月___日___學年度第___次院務會議通過

	連絡電話
	
	推薦日期
	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
(本表欄位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
備註
1. 本推薦案依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辦理。
2. 各學院推薦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併同會議紀錄送教務處續辦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作業。
3. 相關特殊成就具體貢獻重要事蹟請檢附佐證文件，以備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參考。115.04版

